


（二）审批程序 

2023 年 8 月 29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盛和资

源（新加坡）有限公司履行包销协议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的所有款项，以及履行债务人在包销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统称为“被担保义务”）。 

（二）担保金额 

担保金额为主债务人对受益方到期应付的全部付款义务，但担保人根据担保协

议应支付的最高金额不得超过债务人在包销协议项下应付的总额。 

（三）担保责任类型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持续担保 

本担保对于担保方及其继承者和允许的受让者持续有效，直至债务人的义务履

行完毕。 

（五）前提条件 

本担保协议的签订是包销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盛和新加坡履行包销协议提供履约担保有利于维护稀土供应链产业链

的稳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公司经营和整体发展需要。盛和新加坡为公司间

接持股 100%的子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稳定，公司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

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盛和资源（新加坡）有限公司履行包销协议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该议案表决

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23 年


